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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堡府发〔2026〕2号

下堡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下堡镇房屋使用安全常态化网格化监管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
各村（居）委员会、镇属各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我镇房屋主体使用安全管理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重庆市城镇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》（渝府令第284号）、《重庆市查处违法建筑若干规定》（渝府令第282号）、《巫溪县城镇房屋主体使用安全四级网格化管理工作方案》（巫溪住建发〔2023〕4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将《下堡镇房屋使用安全常态化监管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      下堡镇人民政府    
2026年1月26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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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堡镇房屋使用安全常态化网格化
监管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市、县委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，坚持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，深刻认识当前城乡自建房屋安全的严峻形势，深刻吸取全国各地居民自建房屋倒塌事故惨痛教训，切实加强我镇自建房屋主体使用安全监管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明确房屋安全使用监管职责
（一）房屋产权人
房屋产权人是房屋使用安全的第一责任人，必须切实承担起日常巡查、定期维护、委托鉴定、安全治理等主体责任，发现隐患必须自觉撤离、及时排除，不得将危险房屋用于出租、经营、聚会等各类活动。
（二）镇、村职责
1.乡镇职责：负责辖区内既有房屋普查、危险房屋排查等工作，组织开展辖区内危险房屋治理、解危和人员撤离工作，落实房屋使用安全常态化网格化巡查机制；督促房屋产权人和使用人主动做好房屋安全监测和鉴定，落实好安全责任，切实履行危险房屋排险解危的主体责任；建立健全房屋使用安全的“一房（楼）一档”和“一房（楼）一案”，协调处置涉及房屋使用安全问题的投诉和纠纷。
2.村（社区）：建立房屋安全管理员、分片监管员的管理网络，形成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的房屋使用安全常态化网格化监管体系；做好辖区内住房的安全信息建档工作；负责受理辖区内房屋使用安全方面的举报投诉；负责辖区内房屋使用安全的宣传教育、督促检查、登记统计；负责做好辖区内危旧房屋的防汛防灾工作，督促危险房屋的解危。
二、建立健全常态化网格化监管机制
（一）房屋安全管理员制度。每个村（居委）划分为1个大网格，大网格由支部书记任片区监管员；每个大网格再按社分若干小网格，包社干部担任联络员，负责联系的社所在网格；小网格由社长担任房屋安全管理员。
（二）日常巡查制度。房屋片区监管员和房屋安全管理员应按照房屋使用安全常态化、网格化监管机制要求规范开展日常巡查，重点加强对在册危房、纳入重点监管区域房屋（小区）、1998年以前建成的老旧房屋（小区）的安全巡查。在日常巡查中，应将房屋装修的禁止行为及时告知房屋所有权人或使用人，发现违法违规装修以及房屋出现结构性开裂、沉降、倾斜等安全隐患时，应做好书面记录和拍照留存，并在24小时内上报片区监管员。在灾害天气来临之际，应加大巡查力度，增加巡查频次。
（三）报告响应制度。房屋安全管理员巡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时，第一时间制止违法违规行为。随后应立即报片区监管员，片区监管员应第一时间赴实地查看核实，并在24小时内上报下堡镇工作人员，镇执法力量及时出动制止。对于无法处理的情况，由镇级工作人员函告相关部门进行处理。若发现房屋已属非常危险时，村（居委）应立即采取果断措施，启动应急预案，第一时间做好人员撤离安置工作，确保不发生塌房伤亡事故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镇政府成立由镇长任组长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领导小组，综合协调镇房屋使用安全监管工作；分管村镇建设、平安法治的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；成员为规划建设岗、应急管理岗的工作人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在经济发展办公室。由具体业务分管领导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组织协调日常工作。
（二）加强日常宣传。要充分发挥房屋安全管理员、片区监管员、村（居委）及镇工作人员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的宣传员作用，教育引导房屋所有权人、使用人自觉遵守房屋使用安全有关规定；充分利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进行房屋使用安全宣传教育，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通报或媒体曝光，增强公众防范意识，营造全社会人人关注、维护房屋使用安全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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